
2025年伊宁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序号
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

政策依据
政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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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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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省级标准 县级标准

1
伊宁市民

政局
城市分散特困
供养人员补贴

关于印发民政部新修订 《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新民发〔2021〕74号
新民发〔2025〕74号

自治区 城市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生活补贴：1100元/月

护理费：自理0，半处理260元，全
失能850元

生活补贴：1100元/月
护理费：自理0，半处理260元，全失能

850元
提出申请受理 -乡镇街道审核－民政局确认－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2
伊宁市民

政局
农村分散特困
供养人员补贴

关于印发民政部新修订 《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新民发〔2021〕74号
新民发〔2025〕74号

自治区 农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生活补贴：890元/月

护理费：自理0，半处理260元，全
失能850元

生活补贴：890元/月
护理费：自理0，半处理260元，全失能

850元
提出申请受理 -乡镇街道审核－民政局确认－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3
伊宁市民

政局
城市集中特困
供养人员补贴

关于印发民政部新修订 《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新民发〔2021〕74号
新民发〔2025〕74号

自治区 城市集中特困供养人员
生活补贴：1100元/人/月，护理补
贴：全护理1300元/人/月，半护理
400元/人/月，自理200元/人/月

生活补贴：1100元/人/月，护理补贴：全
护理1300元/人/月，半护理400元/人

/月，自理200元/人/月
提出申请受理 -乡镇街道审核－民政局确认－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4
伊宁市民

政局
农村集中特困
供养人员补贴

关于印发民政部新修订 《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新民发〔2021〕74号
新民发〔2025〕74号 自治区 农村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生活补贴：1100元/人/月，护理补
贴：全护理1300元/人/月，半护理
400元/人/月，自理200元/人/月

生活补贴：1100元/人/月，护理补贴：全
护理1300元/人/月，半护理400元/人

/月，自理200元/人/月
提出申请受理 -乡镇街道审核－民政局确认－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5
伊宁市民

政局
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 》的通知，关于
印发《伊犁州直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新民发规〔2021〕
2号，伊州民字
[2020]48号

新民发〔2025〕74号

自治区，自
治州

农村低保对象 618元/月

A：618元/月
B：494元/月
C：371元/月
D：247元/月
E：124元/月

提出申请受理 -乡镇街道审核审批 －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6
伊宁市民

政局
城镇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 》的通知，关于
印发《伊犁州直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 》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新民发规〔2021〕
2号，伊州民字
[2020]48号

新民发〔2025〕74号

自治区，自
治州

城市低保对象 770元/月

A：770元/月
B：616元/月
C：462元/月
D：308元/月
E：154元/月

提出申请受理 -乡镇街道审核审批 －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7
伊宁市民

政局
困难群众价格

补贴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民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退役军人事务
厅、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
新发改规〔2022〕5号 自治区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

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每人每月不得低于 20元 按当年文件执行 按当年文件执行

按当年文件执
行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8
伊宁市民

政局
高龄津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关
于印发《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 》和《8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
检制度》的通知《自治区80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 》和《自

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制度实施细则 》的通知
关于提高全区 80周岁以上老年基本生活津贴标准的通知

中办发〔2022〕42号新
党办发〔2011〕31号新

民发〔2011〕89号
新民发[2025]75号

中央、自治
区

具有本行政区域内农业 、非
农业户籍，年龄在80周岁

（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

80周岁（含80）-89 周岁75元/人/
月；90周岁（含90）-99 周岁150
元/人/月；100周岁以上（含100）

280元/人/月。

80周岁（含80）-89 周岁，75元/人/月；
90周岁（含90）-99 周岁150元/人/月；
100周岁以上（含100）999元/人/月。

个人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街道（乡镇）审核
、卫健委老龄办及市民政局审批 。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315
是

9
伊宁市民

政局
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

1、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意见
》2.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
度的实施意见》3.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邻域自治区
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 》4.民政部、财政部、中国
残疾人《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
见》5.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提高全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 》6.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印发《关于进
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7.民政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的意见 》8.自
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1.国发【2015】52号2.
新政发【2016】44号3.
新政办发【2019】99号
4.民发【2021】70号5.
新民发【2021】88号文
6.新民规发【2022】3
号7.民发【2022】79号
8.新民规发【2023】7

号

市级
城乡低保家庭中的一 、二、

三、四级残疾人
110元/月 120元/月

个人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街道（乡镇）审核
、残联及市民政局审批 。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315
是

10
伊宁市民

政局
临时救助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2〕82号 自治区

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
助对象

急难型救助标准不高于自治区城市
低保月标准的 5倍；支出型救助标
准不高于自治区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8倍；“一事一议”最高不超过3万

元。

急难型救助标准不高于自治区城市低保月
标准的5倍；支出型救助标准不高于自治
区城市低保月标准的 8倍；“一事一议”

最高不超过3万元。

个申请-村社区受理－乡镇街道审核确认 -发放实施

同一事项一
个自然年度
内只救助一

次

审批后5个工作
日内发放完毕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11
伊宁市民

政局
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

1、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意见
》2.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
度的实施意见》3.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邻域自治区
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 》4.民政部、财政部、中国
残疾人《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
见》5.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提高全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 》6.自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印发《关于进
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7.民政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的意见 》8.自
治区民政厅 财政厅 残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1.国发【2015】52号2.
新政发【2016】44号3.
新政办发【2019】99号
4.民发【2021】70号5.
新民发【2021】88号文
6.新民规发【2022】3
号7.民发【2022】79号
8.新民规发【2023】7

号

市级

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 、二
级的重度残疾人 （长期照护
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
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

时间达6个月以上）

110元/月 120元/月
个人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街道（乡镇）审核

、残联及市民政局审批 。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315

是

12
伊宁市民

政局
孤儿基本生活

费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提高全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国办发〔2010〕54号新
民发〔2011〕81号新民

发〔2022〕40号

中央和地方
各级

社会散居孤儿（失去父母、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 18周

岁的未成年人）

集中每人每月 1610元，分散1300元
/人/月

集中每人每月 1610元，分散1300元/人/月
个申请-村社区受理－乡镇街道审核确认 -民政局备案－

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13
伊宁市民

政局

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生活

补贴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民发〔2019〕62号 中央 社会散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参照孤儿
标准执行

1300元/人/月 1300元/人/月
个申请-村社区受理－乡镇街道审核确认 -民政局备案－

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14
伊宁市民

政局
艾滋病儿童基

本生活费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 》
《关于提高全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

《关于进一步规范民政领域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发放管理的通知
》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提高 2025年城乡低保等救助保障标准工作方案的通
知

民发〔2012〕179号
新民发〔2022〕40号
新民传〔2022〕7号

中央 伊宁市户籍人员阳性儿童 1300元/人/月 1300元/人/月
个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乡镇街道审核确认 -民

政局备案－发放实施
按季发放

每季度未15号
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144

是

15
伊宁市民

政局

经济困难的高
龄失能等老年
人养老服务补

贴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组织开展中央财政支持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
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明确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要点的

通知》
新民办发[2023]34号 中央

对低保对象中完全失能的老
年人，在本人自愿的情况下
且满足入住养老机构条件的
可安排入住养老机构 。救助
额度原则上不得高于当地集
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注及全护理照料标准的总和

。

不得高于
三无五保
集中供养

水平

不得高于三无五保集中供养水平 不得高于2335元（1035+1300）。
个人申请-村（居）委会调查核实－乡镇街道审核确认 -

民政局备案－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伊宁市民政局 0999-
835931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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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伊宁市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自主创业补贴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新财社[2018]241号 中央

在校及离校5年以内的未就业
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
技工院校学生，在自治区范
围内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正
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一次性
给予2000元的创业资助，创
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一次 ，
不得与就业援助金重复申领

。

一次性给予2000元的创业资助，创
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一次 ，不得与

就业援助金重复申领 。

符合条件的人员 ，可凭身份证、居住证原件或复印件 、
社保卡等有效身份证件及其它相关材料 ，在单位注册地
的社区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申请办理。

一次性 一次性
伊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0999-8993235
是

17

伊宁市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求职创业补贴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新财社[2018]241号 中央

（一）城乡低保家庭毕业
生；  （二）身体残疾的毕
业生； （三）获得国家助学
贷款或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毕
业生； （四）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毕业生；（五）贫困残
疾人家庭毕业生 ；（六）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家庭毕业

生；

一次性给予1000元
符合条件的人通过登录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 ，在主题
服务->高校毕业生服务 ->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功

能，向学校发出申请 。
一次性 一次性

伊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0999-8993235

是

18

伊宁市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就业援助金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新财社[2018]241号 中央

在校及离校2年以内的未就业
学生，脱贫户在自治区范围
内领取工商营业执照 ，正常
经营6个月以上的，一次性给
予不超过5000元的创业资

助，创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
一次，不得与自主创业补贴

重复申领。

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5000元的创业资
助，创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一次 ，
不得与自主创业补贴重复申领 。

符合条件的人员 ，可凭身份证、居住证原件或复印件 、
社保卡等有效身份证件及其它相关材料 ，在单位注册地
的社区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申请办理。

一次性 一次性
伊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0999-8993235
是

19

伊宁市人
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局

助学金 《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 》 财教[2024]181号 中央

资助中等职业学校生源地为
南疆四地州全日制学历教育
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学生和
生源地为其他地 （州、市）
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
、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非
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

平均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2300元，具
体标准由结合实际在 1200-3500元

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3档

由经济困难学生向班主任提出申请 ，班主任报学校资助
办审核报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 ，报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
每半年一次 一次性

伊宁市技工学校 0999-
8211299

是

20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自治区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试行方案 >的通知》

财农〔2017〕41号、新
政发〔2016〕55号

中央
所有合法的实际农业种植者

（含农场职工）

冬小麦
220元/亩
、春小麦
115元/亩

230元/亩 230元/亩
农户申报、核实公示、乡镇复核、核实认定、二次公示

、发放补贴
每批次 每年7月30日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1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补助

《2022年自治区大豆、花生专项补贴实施方案 》
新农种植〔2022〕170

号
自治区

合法从事大豆、黄豆、花生
、玉米种植的实际种者 。包
括基本农户和家庭农场 、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含农场

职工）。

黄豆300元/亩，玉米18元/亩 黄豆300元/亩，玉米18元/亩
农户申报、核实公示、乡镇复核、核实认定、二次公示

、发放补贴
每批次

每年10月30日
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2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农机购置补贴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1-202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的通

知
新农机〔2021〕94号 中央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

定额补
贴，即同
一种类、
同一档次
农业机械
实行同一
的补贴标

准。

补贴额测算比例不超过上年同档次
产品市场销售价的 30%，通用类机
具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最高补贴额。部分大型成套设备装

备最高补贴额 60万元。

补贴额测算比例不超过上年同档次产品市
场销售价的30%，通用类机具补贴额不超
过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 。部分大

型成套设备装备最高补贴额 60万元。

申领流程：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
、直补到卡（户）。

具体分为6个步骤:发布实施规定、组织机具投档、自主
选机购机、补贴资金申请、审验公示信息、补贴资金兑

付。

每批次

在有可用补贴
资金的情况

下，收到申请
后20个工作日
。具体：2个工
作日做出是否
受理决定；13
个工作日（不
含公示时间）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3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农业机械报废
更新补贴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 》的通知 新农机〔2020〕151号 中央

从事农业生的个人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
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的组织。

一、报废部分补贴实行定额补贴 ，
各类机械报废补贴额按报废机型和
类别确定，综合考虑我区实际 ，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报废补贴额按农
业农村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确定 ，
其他农机报废额按同类型农机购置
补贴额的30%测算。单台农业机械
报废补贴原则上不超过 2万元。

二、更新部分补贴标准按照当年自
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执

行。

一、报废部分补贴实行定额补贴 ，各类机
械报废补贴额按报废机型和类别确定 ，综
合考虑我区实际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报
废补贴额按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
确定，其他农机报废额按同类型农机购置
补贴额的30%测算。单台农业机械报废补

贴原则上不超过 2万元。
二、更新部分补贴标准按照当年自治区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

一、报废旧机。机主自愿将拟报废农机交售报废回收企
业。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监督回收企业拆解或销毁农机 。
二、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到

牌证管理机构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
三、兑现补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财政部门按职责分
工进行审核，财政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付补贴资金

每批次

在有可用报废
补贴资金的情
况下，每年年
底前兑付。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4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补

助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 （国发〔2006〕17号） 中央 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

600元/人
/年

600元/人/年 600元/人/年
政策宣传-村民申报-村级评议-乡镇审核-县市部门审批

-实名发放
每年一次 每年6月30日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5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农村“厕所革
命"奖补

《关于做好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政策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
关于规范自治区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农发〔2019〕10号、
新财政[2022]13号

中央
从未享受过改厕 、国家补助

的农户
600元/户

600元/户、州级财政衔接资金补助标准
1000元/户

户提出申请-村（社区）核实、公示-镇（街道）审核、
公示-市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审批通过 —乡镇实名

发放。

每户享受一
次

12月30日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6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粮食作物商品
种子补贴

关于印发《自治州粮食作物商品种子补贴实施方案 》的通知
伊州政办规【2023】3

号
自治区

州直范围内所有合法的小麦
（含冬小麦、春小麦）、水
稻、大豆、（含正播、复

播）种植者（含农场职工）
。

小麦、水稻（直播）每公斤种子补贴
1元，冬小麦用种量 25公斤/亩，春小麦用
种量28公斤/亩，水稻（直播）用种量20
公斤/亩；水稻（育秧）、大豆（正播）
每公斤种子补贴 2.5元，大豆（复播）每
公斤种子补贴 2元，水稻（育秧）用种量8

公斤/亩，大豆（正播）用种量8公斤
/亩，大豆（复播）用种量10公斤/亩。

农户申请-核实公示-乡镇复核-核实认定-二次公示-发
放补贴

每批次 12月30日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025年伊宁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序号
主管

部门
补贴项目

政策依据
政策级

次（中

央、自

治区、

地州、

县市）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申领流程
补贴发

放频次

补贴发放

时限
咨询方式

到人到户财

政补贴项目

政策是否公

开（是

/否）
政策文件（仅供参考）

文号（仅供参

考）

国家

标准
省级标准 县级标准

27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耕地轮作补贴
项目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做好 2024年轮作休耕。油菜扩种和刀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
广工作的通知

农办农【2024】7号 中央

合法从事黄豆种植的实际种
者。包括基本农户和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含农场职工）。

复播黄豆150元/亩 复播黄豆150元/亩
农户申报、核实公示、乡镇复核、核实认定、二次公示
、发放补贴

每批次 12月30日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8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粮油规模种植
主体单产提升

行动项目

《关于印发2024年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等 5
个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

新农办种植函【2024】
279号、新农办种植函

【2024】191号
中央

主要粮油作物冬小麦 、玉米
水稻，单一主体规模种植连
片100亩以上，单产水平较当
地平均单产提高 10%以上的主

体。

主要粮油作物冬小麦 、玉米水稻，
单一主体规模种植连片 100亩以

上，单产水平较当地平均单产提高
10%以上的主体。每亩给予不低于
50元/亩补贴，最高享受不超过
2000亩。资金不超过10万元。

符合奖补条件的种植主体 ，每亩补贴
50元，

农户申请-农业技术推广站实地测产 -乡镇复核公示认定
-农业农村局审核发放 。

每年一次 12月30日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29
伊宁市农
业农村局

地膜科学使用
和回收项目

《关于印发2024年自治区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
新农办科函【2024】

358号
中央

加厚高强度地膜覆膜补贴资
金的申报主体

24元/亩
农户申请-乡镇复核-核实认定公示 -农业农村局审核 -发

放补贴
每年一次 次年6月30日前

伊宁市农业农村局 0999-
8359479

是

30
伊宁市交
通运输局

城市交通发展
奖励（费改税
部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客运补贴资金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 新财规〔2023〕4号 自治区 城市客运车经营者

运营补贴：根据可用资金总额和全
区客运车船客座位数 、运营里程、
总标台公里数等数据分别确定补贴
标准。（公交车辆标台数按车长折
算，车长小于等于 7米为0.7标台，
大于7米至10米为1标台，大于10米
至13米为1.3标台，大于13米至16
米为1.7标台，大于16米至18米为
2.0标台，大于18米为2.5标台，双
层公交为1.9标台。标台公里数根
据车辆标台数、运营里程等数据计
算）购置补贴：新能源巡游出租车
购置补贴，纯电动巡游出租车每车
补贴1万元，插电式混合动力 （含
增程式）车补贴标准减半

城市公交经营者 ，通过补贴管理系统进行数据申报 。各
地交通运输部门通过 “补贴管理系统”按月进行审核并
逐级报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于每年
11月底前提出年度资金分配方案 ，自治区财政厅审核
后，将补贴资金拨付各地州市 。各级财政部门收到补贴
资金后，会同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及时兑付 ，补贴资金的
发放管理做到程序规范 、公开透明

1次/年(新能
源巡游出租
车购置补贴
一次性发

放）

根据自治区财
政厅、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下
达发放通知后

发放

伊宁市交通运输局业务综
合科赵毅13519983393

是

31
伊宁市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农村危房改造
补助

伊市政办〔2023】28号关于印发《伊宁市农房抗震防灾改造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伊州财社〔2024〕
19号，伊州财社〔2024

〕60号
中央 六类重点对象

18500元/
户

农户申请，村两委、乡（镇）、县（市、区）、地（州
、市）、自治区逐级审核

2次
中央资金下达

后30天
伊宁市住建局安居办

0999-8337089
是

32
伊宁市应
急管理局

冬春临时生活
困难救助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中央、自治

区、
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基本生活

困难的受灾人员
250元/人 300-500元/人，分2-3档实施救助 300-500元/人，分2-3档实施救助 户报、村评、乡审、县定

每次重大灾
害（每批

次）

次年春节前发
放

伊宁市应急管理局 0999-
8359316

是

33
伊宁市应
急管理局

防震减灾“三
网一员”工作

经费补贴
关于推进防震减灾 “三网一员”工作体系建设的通知 新政办发[2018]226 自治区 三网一员

地震宏观
观测点人
员补助每
人每月
200元

自治区 自治区 市定
年底一次发

放
年底一次发放

伊宁市应急管理局 0999-
8359316

是

34
伊宁市统

战部
边销茶入户补贴

《关于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

财农【2021】19号、新
财规【2021】11号

中央
乡镇边缘易致贫户 、脱贫不
稳定户

240元/户（12块/户） 240元/户（12块/户）
户提出申请-村（社区）核实、公示-镇（街道）审核、
公示-县乡村振兴局、统战部、审批通过后打卡到户 。

每批次 12月30日前
伊宁市统战部 0999-
8359510

是

35
伊宁市教

育局
雨露计划

《国务院扶贫办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
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

国开办发〔2015〕19号
财农〔2021〕19号

中央

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含
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
高中、技工院校）、高等职
业教育的农村脱贫家庭 （含

检测帮扶对象家庭 ）

每人每年
3000元

每人每年3000元 每人每年3000元
户提出申请-村（社区）核实、公示-镇（街道）审核、
公示-县乡村振兴局、教育局、人社局审批通过后打卡

到户。
每年1次 每年6月30日前

伊宁市教育局 0999-
8323330

是

36
伊宁市教

育局
中等职业学校
国家助学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1】310号）
（财教〔2021〕
310号）

中央

资助中等职业学校生源地为
南疆四地州全日制学历教育
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学生和
生源地为其他地 （州、市）
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
、二三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
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按照在校生 20%确定。

每生每年
平均2300
元，具体
标准由各
地学校结
合实际在
1200-
3500元范
围内自主
确定，可
分为2-3

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读学校提出
申请,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 。学校在 5个工作日内按规
定受理学生申请 ,接受相关材料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组织初审 ,按程序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
核、汇总。审核结果应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
的公示。

按学期发放
秋季、春季学

期末
伊宁市教育局 0999-

8323331
是

37
伊宁市教

育局
中等职业教育
国家奖学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1】310号）
（财教〔2021〕
310号）

中央
中等职业教育品学兼优在校
生

每生每年
6000元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国家奖学
金申请受理、评审等工作，提出本校当年国家奖学金获
奖学生建议名单 ，报学校领导集体研究审定后 ，在校内
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 
公示无异议后，每年10月31日前，中等职业学校将评审
结果按照程序分别报送省级教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省级教育部门会同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
汇总后，于每年11月10日前统一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一年一次 每年12月
伊宁市教育局 0999-

8323331
是

38
伊宁市教

育局
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1〕310号）

（财教〔2021〕
310号）

中央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困难在校生（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指：各级各类学校按统
一的工作流程和认定分析方
法，根据民政、乡村振兴、
残联等部门推送的数据与学
籍系统的数据进行比对 ，核
实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确
定其是否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每生每年
均
2300元，
具体标准
由普通高
中学校在
每生
1200-
3500元范
围内自主
确定，可

学校于每学年开学后  30日内受理学生申请 ,并结合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情况 ,对 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 ,
组织由学校领导 、班主任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进
行认真评审,审核结果应在相关学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
工作日的公示。

按学期发放
秋季、春季学

期末
伊宁市教育局 0999-

8323331
是

39
伊宁市组

织部
“三老”“四
类”人员补贴

《自治区农村老干部 、老党员、老模范、老年军人管理办法 》（新党办发【
2015】40号）；《伊犁州直农村“四类”人员管理办法（试行）》

新党办发【2015】40号
自治区、自

治州

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
模范。四类：村“两委”副
职、村治保主任、村妇代会
主任、村计划生育宣传员 。

老干部：任职6-9年的1305元/月、10-19
年的1405元/月、20年以上的1505元/月；
老党员1085元/月；老模范：中央级1135
元/月，自治区级1105元/月，地州级1085

元/月。“四类”380元/月。

本人提出申请 -村审核-乡镇审核-组织部审核确认 -发放
实施

每月一次

“三老”人员
补贴当月发

放；“四类”
人员补贴次月

发放

伊宁市组织部 0999-
8358220

是


